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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 委員會討論並通過“《在馬鞍山增設公營街市及濕貨墟市》”

的動議：  

 

“馬 鞍 山 人 口 多 達 二 十 萬 ， 可 是 區 內 街 市 均 是 私 營 街 市 ， 屋 邨

街 市 亦 被 領 展 所 壟 斷 。 居 民 一 直 要 求 在 區 內 設 置 公 營 街 市 ，

可是訴求至今仍未有任何回應。  

 

二零零八年前，政府會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中的指引

而釐定設置公營街市的規模，每一萬人便需要提供 4 0 至 4 5 個

檔 位 ， 以 滿 足 居 民 生 活 需 要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施 政 報 告 中 ， 東

涌 、 天 水 圍 、 將 軍 澳 及 古 洞 北 均 提 出 在 區 內 設 置 公 營 街 市 ，

可是沒有提及馬鞍山區，完全漠視居民的需要。  

 

故 此 ， 本 人 動 議 ， 要 求 政 府 盡 快 落 實 在 馬 鞍 山 興 建 公 營 街

市 ， 以 及 全 面 檢 視 香 港 的 墟 市 政 策 ， 及 馬 鞍 山 區 內 未 發 展 的

政 府 用 地 或 閒 置 空 間 ， 作 臨 時 墟 市 或 可 售 賣 濕 貨 墟 市 的 可 行

性 ， 回 應 居 民 的 訴 求 ， 以 合 理 相 宜 的 價 格 服 務 居 民 。 ” (一 致

通過 )。  

 

( 2 )   委員會討論：  

 

( i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就 “ 有 關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新 式

洗 地 機 – 高 速 自 轉 式 高 壓 清 洗 盤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

通過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

( 二 )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臨 時 動 議 ， 要 求 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增 加 資 源 ， 安 排 更 多 新 式 洗 地 機 – 高 速 自 轉 式 高

壓 清 洗 盤 在 沙 田 區 使 用 ， 提 升 街 道 清 洗 效 率 。 ” (一 致 通

過 )；  

 

( i i )  食環署提交的“上排頭村公廁翻新計劃”；以及  

 

( i i i )  保 安 局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丶 衞 生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和

路 政 署 就 “ 有 關 警 方 於 沙 田 區 施 放 催 淚 彈 如 何 影 響 沙 田

區的居民及衞生環境事宜”提問作出的回覆。  

 

( 3 )   委員會備悉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的回覆 。  

 

( 4 )   由 於 法 定 人 數 不 足 ， 主 席 決 定 把 委 員 於 會 議 上 就 “ 有 關 警 方

於 沙 田 區 施 放 催 淚 彈 如 何 影 響 沙 田 區 的 居 民 及 衞 生 環 境 事

宜 ”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、 “ 有 關 馬 料 水 生 態 海 岸 線 實 地 試 驗 計

劃 及 吐 露 港 水 質 事 宜 ” 、 “ 有 關 電 動 車 計 劃 的 推 行 事 宜 ” 和

“有關網上速遞食品及食材的安全問題 ”三項提問，以及《工

作 小 組 報 告 》 、 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一

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)》、《二零一九年沙田區滅蚊運動 (第三期 )》

和《開支科 4 (衞生及環境 )財政狀況和活動進度》四項資料文

件押後至九月十七日的續會會議上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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